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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貼至：    2024年 1月 18日 

管業處電話：2466 1177 

景樂樓各住戶： 

切勿傾倒污水出窗外 

本處近日接獲本座 B 翼 07 室住戶投訴，指有住戶經常罔顧公德

從窗口位置傾倒污水，對其他住戶造成嚴重滋擾，此舉不但影響環境

衞生，更危及途人安全。 

 

管業處懇請各住戶注意，敬請本着睦鄰及將心比心精神，切勿於

外牆位置進行清洗窗戶或傾倒污水等行為，以免對下層單位造成不必

要的滋擾問題。屋邨內的良好居住環境，實有賴各住戶通力合作。 

 

藉此提醒各住戶自律，高空擲物實屬缺德行為，同時亦觸犯有

關法例，根據簡易治罪條例 228 章第 4B 條規定：「如有人從建築

物掉下或容許物件墜下，而對他人造成危險或損傷，即屬違法，

可被罰款 HK$10,000 及監禁 6 個月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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